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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军队转业干部43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9年 1月至1975年 7 月，曾把大批军队干部作复员处理。 

1980年 1 月，中央决定加以纠正，将复员军队干部改办转业。全县改办转业安置的军 

队干部6 人。

三、毕业分配

解放后，大中专院校为国家培养各种专业人才，毕业生分配是干部队伍的主要来 

源。1951年起国家对大中专院校一直实行由政府“统一招生，统一分配”，但大中专毕 

业生数量一直很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中专毕业生数量增多，重视学用一 

致，专业对口。

1975〜1985年吸收录用、转业安置、毕业分配干部统计表 单位••人

年 度 合 计
农村

录用

城镇

录用

大专院校

毕业分配

中专毕

业分配

军队转

业安置

吸收

工人

其

他

1975 35 10 3 22

1976 38 11 24 1 2

1977 82 3 4 74 1

1978 34 19 6 3 4 2

1979 85 2 8 4 50 3 10 8

1980 70 12 8 22 1 27

1981 101 3 95 3

1982 70 3 4 54 6 3

1983 66 1 7 5 50 3

1984 91 51 5 31 3 1

1985 68 17 2 11 1 37

第四节内地干部的支援与内调

解放初期，具有文化和技术知识的人才奇缺。农、林、牧、水、气、农机、工程技 

术人员及教育、文化、卫生医务等专业技术人员和司法、财会、文秘人员，基本上从内 

地经过思想教育，组织动员，派遣来县支援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本地干部从无到有，由 

少到多，先录用再培训，直到1972年，对支援民族地区的内地干部，原则上调进不调 

出。1973年以后，本地出生、具有中等专业技术知识的人才逐渐培养出来。早期调进、



第十九编劳动人事 • 415 •

工作多年的千部，由于家庭困难、健康条件等特殊原因，允许个别联系，协商调回内地 

工作，为数不多。

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提出三州干部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逐步做到自治州和民族聚居县的党政群机关以民族干部为主体。对内地干部中工作十五 

年以上，身体健康状况已不适应高寒地区的；原籍家庭确有特殊困难需要照顾的；内地 

工作需要，而现在工作又能离开的，规定要有计划地逐步调回内地工作。解决夫妻两地 

分居，则由各地联系安排。对内调干部和易地安置的离休、退休干部，其已经参加工作 

的配偶可以同时调出分配工作。身边无子女照顾的，可随调一名已经工作的子女，由安 

置地区负责安排工作。

1984年，中共四川省委决定从1985年起，内地在三州工作的干部，原则上每年内 

调一批。内调指标由省人事局与各州商定下达执行，要求内地有关部门积极负责接收安 

置。

本县从1973年以来，除安置回内地的退休、离休干部外，内调、商调回到内地工 

作的干部有129名。

第 二 章 工 人  

第一节工人状况

民国时期，只有政府机关临时雇用勤杂工，人数不过几名。

解放初期，尚无生产性企业单位，行政、事业单位干部与工人未严格划分，注重革 

命工作需要，有分工担任通讯员、警卫员、炊事员、乘马词养员的，但任务不固定、职 

责不专一，时有变动，统计口径不一致，数据不准确。1956年民主改革开始后，邮电、 

商业、粮食等企业单位基层营业网点下伸，招收乡村邮递员、营业员、收购员，工人队 

伍开始形成。1960年以后，政府工交科招收从事驮马运输的运输工人，农机厂、水电 

厂成立后，相继招收少量生产工人。行政、企事业单位勤杂工也有增加。多数来自农 

村，文化知识差。集体所有制的农具社招收的铁、木工，属农村户口。1979年开始, 

全民所有制单位招收固定工人实行文化考试，要求具有初中文化或同等学历、或具有技 

术专长者方能报考。1983年 2 月2 5 日，国家劳动人事部发布（关于招工考核择优录用 

的暂行规定> , 对招工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工人队伍的文化素质显著改善。到 1985年


